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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评选办法

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（2010-2020）明确指出：坚持以人为本、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。通选课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，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为加强各高校素质教育通选课建设，进一步推动大学素质教育工作深入开展，参照教育部《国家精品开放课程评选办法》、《国家精品课程评审办法》，特制订《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评选办法》。具体如下：
1、 组织实施
指导：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
       国家精品开放课程项目工作组
     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
       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
主办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
2、 评审条件
1.素质教育通选课是面向不同学科专业背景学生，着力于启发心智、健全人格、完善知识结构、提高人文与科学素养、培养基本核心能力的通识选修课程。
2.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必须体现如下三个特点：
(1)基本性：课程内容应体现人文学科（含艺术）、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等知识领域最经典、最重要元素。适宜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学习，注重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、有效表达与沟通能力、科学精神与创新能力等核心素质。
(2)主体性：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，贯彻全面素质教育目标。教学方式重在启发思想、掌握方法。提倡通过经典阅读、深度讨论、思辩分析等多种方式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；拓展视野，训练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。
(3)整合性：除了分学科课程之外，鼓励打通学科专业分界，开设学科交叉综合课程，帮助学生开阔视野，提高知识整合、思维迁移和多学科知识运用能力。
3. 申报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必须符合如下条件：
（1）教学目的和内容设计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理念和目标，注重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；
（2）课程已经纳入各校素质教育通选课程体系，开设至少2年以上。
（3）必须具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优质的教学条件，教学水平高，教育效果显著，受到广大学生欢迎； 
（4）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，具有可持续性，具有良好的辐射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。
4. 素质教育国家级精品通选课具体评审指标见下表。总分计算：M=∑KiMi，其中Ki为评分等级系数，A、B、C、D、E的系数分别为1.0、0.8、0.6、0.4、0.2，Mi是各二级指标的分值。

评审指标及内涵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主要观测点及评审标准
	分值
（Mi）
	评分等级（Ki）

	
	
	
	
	A
	B
	C
	D
	E

	
	
	
	
	1.0
	0.8
	0.6
	0.4
	0.2

	课程目的与
内容设计
20分
	1-1
课程
目的
	符合素质教育理念，着力于启发心智、健全人格、完善知识结构、提高人文与科学素养、培养基本核心能力
	10分
	
	
	
	
	

	
	1-2
课程内容设计
	体现人文学科、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知识领域最经典、最重要、最不可或缺的要素。或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课程。适宜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学习。
	10分
	
	
	
	
	

	教学
队伍

20分
	2-1教师风范
与
教学水平
	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师德好，学术造诣高，教学能力强，教学经验丰富，教学特色鲜明。
注重团队教学，吸收多学科专家学者加盟，培养教学队伍。配备助教。
	10分
	
	
	
	
	

	
	2-2
教学
研究
	积极参加教学研究并推动教学改革，承担有教改项目，取得教学成果或发表教研论文。
	10分
	
	
	
	
	

	教学
方法与
手段
20分
	3-1教学方法
	注重以人为本，以学生为中心，因材施教，启发心智。提倡阅读经典、深度讨论、思辩分析、拓展视野，训练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。注重学习过程，精心设计考核方式。
	10分
	
	
	
	
	

	
	3-2教学手段
	灵活运用多种恰当的教学手段，如实践、参观、小组陈述等，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。恰当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及网络资源，提高学习效果。上课时间与学时安排合理。
	10分
	
	
	
	
	

	教学条件与
政策支持20分
	4-1 教材及相关资料
	选用优秀教材或高水平自编教材，阅读文献、课件、案例、习题等相关资料丰富，为学生研究性学习和自主学习提供了资源。
	10分
	
	
	
	
	

	
	4-2教学环境和政策
	学校硬件环境良好，教学网络资源丰富，辅教、辅学功能齐全，并能有效共享。
支持通选课建设的政策措施得力，有一定的投入保障。
	10分
	
	
	
	
	

	

教学
效果与
示范作用
20分
	5-1教学效果
	课程备受学生欢迎，开课时间长，选课学生多。近三年学生评教和专家评教结果优良。
	10分
	
	
	
	
	

	
	5-2示范作用与推广价值
	课程具有示范辐射作用和推广价值，所在学校支持课程共享措施有力，未来建设计划可行。
	10分
	
	
	
	
	



3、 申报程序
1.各会员单位，有关高校均可申报，所有申报成果需由单位初审并签署推荐意见，每所高校限报五门课程。各高校要严格审查：（1）申报的成果是否符合本通知规定；（2）申报材料是否准确、客观、实事求是。
2.每项申报成果需提交《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，20—30分钟的教学视频、其他附属支撑材料（课程教学大纲、教材、教学效果等各种证明材料），《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申报汇总表》。
3.请将申报表、课程视频等有关的申报资料上传至申请单位校园网显著位置，接受广大师生的审阅。
4.已经入选教育部国家视频公开课、原国家精品课的通选课程，主讲人及教学团队没有发生变化的，欢迎填写申报书，提供获奖证明，并由学校审核签署意见。经本活动评审委员会认定即可入选“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”，且不占用学校申报名额。
4、 评审原则和程序
1．评审工作将以成果质量为依据，坚持公平公正、宁缺毋滥原则，通过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评审委员会评审、评选结果公示等程序，确定并公布评选结果。
2．聘请有关专家、学者组成“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评审委员会”，根据申报情况和评审条件，采取审核资料、观看录像、申报人汇报、实地观察等方式进行评选。
3.2014年4月20日前将完成评选工作，公布评选结果。获奖课程将颁发证书，并将在大学素质教育学术年会上进行表彰。
5、 获奖课程推广使用
1.该项活动旨在发挥广大会员的作用，征集、推荐并培育一批精品通选课程。
2.对所有入选课程将推荐给“国家精品开放课程项目工作组”，为建设一批优质的“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”提供服务。
3.编辑出版《大学素质教育通选课指南》，推荐给所有会员高校，并适时组织精品通选课教学经验交流推广活动，推动通选课教学资源共享。
其他事宜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解释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精品开放课程项目办公室
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
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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